
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2022 年 9 月 9 日

山 西 省 乡 村 振 兴
简 报

第 23 期( 总第 46 期 )

运城市六聚焦六保障
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

运城市围绕“六聚焦六保障”,完善政策措施，健全体制机

制，狠抓责任落实,做好易地扶贫搬迁“后半篇文章”,全力推进

搬迁群众“稳得住、有就业、融入新社区、过上好日子”。

一、聚焦基层党建，社区组织有保障。围绕“抓党建促基层

治理能力提升”专项行动工作部署,在易地搬迁安置点做到“三

个坚持”，一是坚持党建引领，出台《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

作方案》,把安置点党建工作摆在首要位置。发挥党组织战斗堡

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,严格落实“三会一课”,健全党组织议事

原则,对安置点党员教育管理等提出明确要求并重点安排。二是

— 1 —



坚持夯实组织，全面落实属地化管理要求,健全迁入地党支部建

设，全市 101 个安置点实现党组织、村(居)民委员会全覆盖。县

级选派工作队、“网格员”“楼长”到安置点任职。三是坚持构建

机制，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

业协调运行机制，落实“一处阵地、一张网络、一班人马、一个

机制、一条热线”工作制度，抓好搬迁安置点日常事务管理。

二、聚焦动态监测，精准帮扶有保障。搬迁户主动申请、部

门信息比对和干部定期跟踪回访相结合，监测帮扶做到“三个强

化”。一是强化快速监测，完善安置点有信息采集员、乡有信息

录入员、县有信息审核员、市有信息管理员的“四级监测预警机

制”,确保第一时间发现、第一时间录入、第一时间帮扶。所有

集中安置点都建立防返贫动态监测台账。二是强化精准帮扶，对

搬迁群众特别是监测对象分类施策,逐户研判,制定并落实“一户

一策”帮扶清单。三是强化常态保障，在推进安置点“监测、预

警、帮扶”上,做到驻点工作队、乡村振兴工作人员和社区“两

委”干部共同发力,常态化、制度化、精细化落实。

三、聚焦产业就业，家庭增收有保障。三条路径促进搬迁群

众增收。一是狠抓产业增收，坚持“党组织+合作社(公司)+农户”,

盘活搬迁群众耕地、林地、宅基地等,重点发展水果、药材、花

椒、蔬菜、电子、养殖等特色产业,101 个安置点建成特色产业

园 21 个,产业扶持 1105 人。二是拓宽务工增收，认真落实稳岗

就业举措,抢抓疫情趋缓机遇,在安置点配套建设就业创业服务

站,开展就业帮扶专项行动,组织免费定向培训,加强输出输入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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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对接。搬迁群众通过务工就业 13652 人,其中省外务工 3795

人。三是激活车间增收。针对搬迁户中有劳动能力的特别是留守

妇女或年龄较大的弱劳力,在安置点建设车间工坊，带动 680 人

稳定就业,有劳动能力的 6382 户搬迁户实现至少 1 人稳定就业。

四、聚焦公共服务，群众权益有保障。整合资源,加大安置

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,解决搬迁群众实际困难。硬举

措推进“十个有”。推进每个安置点有党员活动室、有业委会办

公室、有物业中心、有卫生室、有幼儿园、有警务室、有文体活

动室、有产业就业服务点、有便民超市、有休闲广场。所有安置

点全部建起文化娱乐设施、义务教育学校、幼儿园、医务室或卫

生室等。优服务落实“十到位”。即党员服务到位、产业支撑到

位、就业保障到位、物业管理到位、治安联防到位、文明创建到

位、议事组织到位、民调机构到位、困难帮扶到位、工作经费到

位,保障搬迁后“办事有地方,议事有组织,纠纷有人管,困难有人

帮”。安置点安全饮水到户、生活用电入户、广播电视信号和通

讯全覆盖,配套建设公厕、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设施,并制定管理

办法。高标准保障“五享受”。享受移民搬迁建房补助政策、享

受与迁入地住户同等就医入学待遇、享受同等养老保险、享受原

有土地承包经营权、享受户籍转接等权益,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。

五、聚焦治理体系，群众需求有保障。坚持党建引领下的

“3+2+1”组织管理模式,即乡镇党委政府、社区党组织、社区服

务中心+居民代表委员会、社区物业公司+驻点工作队,全面提升

治理能力，重点开展“三项活动”。一是道德评议活动。社区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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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牵头,评选表彰好家庭、好媳妇,引导社区居民争当“向上向

善”好家庭。二是公益积分活动。社区居民与辖区单位共建、商

户共同参与,为居民办积分卡,积分换实物,举办“爱心超市”、引

导社区居民参加社区各类活动。三是文明创建活动。推进公共文

化资源重点向安置点倾斜,组织“文明新村(社区)”、“星级文明

户”创建评比等活动,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,使搬迁群众尽快熟悉

新环境,融入新生活。全市安置点建设“一站式”综合服务中心

50个,引进市场化的物业公司 29个,搬迁脱贫人口 100人以上的

安置区全部派驻工作队,100 人以下的安置点由县级统一管理。

六、聚焦机制建设，工作推进有保障。持续加强“四制”管

理。一是包保管理。每个安置点由县主要领导包联,重要问题亲

自部署、重大方案亲自把关、关键环节亲自协调、落实情况亲自

督查。二是台账管理。对所有集中安置点逐个分类建立监测帮扶

台账,产业就业台账、资金管理台账等,做到后扶各项工作心中有

数,安排有序。三是销号管理。对日常发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

施配套、产业园或帮扶车间配套、社区融入等问题,各项目县整

改完成后及时上报,市级安排人员对其检查、销号。四是问责管

理。对工作滞后的县开展提醒、督办、通报,连续两次排名靠后

的,市领导约谈县级分管领导,确保安置点各项工作扎实推进。

发：各市县乡村振兴局。

送：省委、省政府分管领导；省委、省政府分管副秘书长；省直相关

单位；省委、省政府乡村振兴督导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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